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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我们总能遇到这样的困扰：窗外施工的轰鸣昼夜不停，邻居家空调外挂机的嗡响令人彻夜难眠，共用院落里的鸽子叫声

反复干扰……这些看似“小事”的噪声，不仅影响日常生活，更可能触犯法律，构成侵权。

为了守护每个人的“安静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门设立“噪声污染防治编”，用5章内容，对工业、建筑施工、交通

运输、社会生活四大类噪声污染的防治作出全面规范。记者通过三个典型案例，带大家读懂噪声污染的法律边界，了解将于2026年8

月15日正式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学会用法律武器守护居住安宁。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

噪声不是“小问题”法律划出“安静线”

看《生态环境法典》如何规制噪声污染

道路施工噪声扰民
无需超标证据也可获赔偿

2024年3月，某单位施工修建双向四车道公路及配套工

程，施工路段紧邻张某家。张某认为施工范围不符合法律规

定，产生的大量噪声、震动和粉尘，不仅影响自己的日常生

活，还对房屋安全造成威胁，于是将施工单位诉至北京市房

山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房屋重新装修费用及精神损失费共

计80万元。

法院现场勘验发现，案涉道路位于张某家西侧，道路与

房屋距离约15.34米，旁边未施工的匝道距离房屋甚至不到

10米，勘验时道路正处于铺油阶段，现场有柴油发动机产生

的噪声。施工单位辩称，2024年4月至5月的打桩作业确实

产生了震动，但已向张某支付5000元震动影响费，打桩结束

后便不再有震动。庭审中，张某提交了多段视频，证明施工

产生的噪声和粉尘对其生活造成影响，但未提供噪声超标的

相关证据。

法院审理认为，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

侵权人不论有无过错，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行为人以外的

其他责任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亦应承担相应责任。最

终，法院判决施工单位给付张某经济赔偿款3000元，驳回张

某要求赔偿房屋装修费、棚子重建费的诉求。

是不是只有噪声超标才算噪声污染，才能维权？实际

上，即便噪声未超过排放标准，只要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且

干扰了他人正常生活，同样可能构成侵权。

《生态环境法典》第五百四十七条规定，噪声污染是指在

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

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

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本案中，法院认为施工场地距离张

某房屋较近，且存在夜间施工情况，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这样

的噪声客观上超出了一般公众可忍受的范围，对张某的正常

生活造成影响，因此张某要求经济赔偿具有合理性。

同时，法院也明确了证据是维权的关键。张某主张房屋

受损，要求赔偿装修费，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房屋实际损失，也

未进行房屋结构性安全鉴定，因此法院驳回了这部分诉求。

而他提交的视频证据能够证明噪声和粉尘对生活的影响，成

为获得赔偿的重要依据。

此外，《生态环境法典》第五百六十九条、第五百七十二

条对建筑施工噪声作出具体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噪声污染

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明确施工单位的责任；施工单位应

当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采取降噪、减震措施；在噪声

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晚上十点至次日早晨六点）

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特殊情况需连续施工的，需取得

相关部门证明并公告附近居民。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明确，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如果有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建筑施工

噪声，或未依法取得连续施工作业证明，在噪声敏感建筑物

集中区域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的情形，由工程

所在地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暂停施工。

法官提示，施工单位应规范施工，科学规划施工时段，落

实降噪、降尘、减震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干扰；

群众遭遇施工噪声困扰时，要理性维权，通过拍摄视频、录音

等合法方式固定证据，避免盲目索赔，既保障基础设施建设

顺利推进，也守护好自身的生活安宁。

胡某与陈某两家南北相邻，无院墙相隔。

陈某家北房后挂有一台空调外挂机，胡某认

为，这台空调外挂机运行时产生的热风和噪

声，严重影响自己一家的正常生活，于是诉至

房山区法院，要求陈某拆除空调外挂机。

陈某辩称，这台空调外挂机自 2016 年安

装使用，胡某直到2024年才提出异议，且空调

仅在夏季使用，使用时间为上午十点至下午六

七点，并未对胡某的生活造成影响，因此不同

意拆除。

法院现场勘验后发现，陈某的空调外挂

机紧邻胡某家南侧卧室，运行时产生的噪声、

热浪直接吹向胡某家院落。法院认为，不动

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

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

邻关系。陈某在安装空调外挂机时，未充分

考虑相邻方的生活便利，其空调外挂机产生

的噪声、热浪超出了邻里合理容忍限度，对胡

某家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影响，最终判决陈某

拆除空调外挂机。这起案例涉及的是社会生

活噪声污染，也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噪声

类型。《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社会生活噪声，

是指人为活动产生的除工业噪声、建筑施工

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外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

的声音。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商业经营、娱乐场所、

装修施工、宠物鸣叫等产生的噪声都属于社会

生活噪声的范畴。《生态环境法典》虽未对具体

某种行为作出专门规范，但提倡全社会应当增

强噪声污染防治意识，自觉减少社会生活噪声

排放，积极开展噪声污染防治活动，形成人人

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良好噪声污染防

治氛围，共同维护生活环境和谐安宁。

法官表示，虽然每个人都有使用、安装空

调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干扰周围的

生活环境，不能以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

价。邻里相处应以和为贵，安装空调、洗衣机

等家电时，要合理选择位置，避免噪声、热浪侵

扰邻居。遭遇邻里噪声困扰时，应优先友好协

商，理性化解分歧，协商不成的，可以依法向相

关部门投诉或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对此，《生态环境法典》第五百九十九条也

有相应的规定：对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

社会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员应当及时劝阻、

调解；劝阻、调解无效的，可以向负有社会生活

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地方

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报告或者投诉，接到报告

或者投诉的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朱甲与朱乙是姐弟关系，两家人共用同

一院落。朱乙在院落内搭建鸽子棚，饲养了

10只鸽子，朱甲认为，朱乙未经过院落共用人

同意，私自搭建棚子、饲养鸽子，鸽子的叫声

影响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于是起诉至房山区

法院，要求朱乙限期拆除鸽棚。

法院现场勘验发现，朱甲、朱乙分别居住

在院落的北房、东房，朱乙搭建的两个鸽子棚

位于院落中央，基本不影响北房采光及院内

通行，勘验期间，鸽子偶尔发出叫声。朱乙表

示，自己会定期清理鸽棚，并愿意将鸽棚改

小。此外，朱甲平时并不在此居住，仅在天气

暖和时才回院落生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纠纷的引发是院

落共同使用人对院内空地使用争议所致，为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邻里之间和睦关系，

院内空地作为公共空间，相邻关系的相对方

均应对院内空地使用承担适度的容忍义务。

本案中，朱甲主张鸽子叫声影响生活，但未提

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且朱乙主动提出整改

鸽棚，因此判决驳回朱甲的诉讼请求。

《生态环境法典》第五百九十四条明确，

家庭及其成员应当培养形成减少噪声产生的

良好习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饲养宠物和其

他日常活动尽量避免产生噪声对周围人员造

成干扰，互谅互让解决噪声纠纷，共同维护声

环境质量。同时，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也明

确，产生社会生活噪声，经劝阻、调解和处理

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

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

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

法官表示，亲属、邻里之间共用院落、

伙道等公共空间，应对彼此生活环境和权

利有适度的容忍，秉持互谅互让、友好协商

的原则合理使用。饲养动物等行为应采取

有效措施，避免产生噪声、异味等影响他人

正常生活的情形，不得对他人的合法权益

造成不当妨碍，共同营造和睦、文明、宜居

的生活环境。

空调外挂机噪声扰邻
安装不当需拆除

共用院落养鸽子
未扰生活不构成侵权


